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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审计机构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0.5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67,420

.88万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2025年年度

拟定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鉴于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亏损且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

利润为负值，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长远发展，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

未分配利润向股东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具备合规性、合理性。

以上利润分配的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经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

累计未弥补亏损人民币-67,420.88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目前不满足实施现金分红的前提条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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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韩建河山 60361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雪 陈阳

联系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卓秀路北街智汇

雅苑 6 号院 6 号楼 8 层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卓秀路北

街智汇雅苑 6 号院 6 号楼 8 层

电话 010-56278008 010-56278008

传真 无 无

电子信箱 hjhszqb@hjhsgy.com hjhszqb@hjhsg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分类

按照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25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归属于制造业下的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家标准第 1号修改单和按第 1 号修改单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

归属于制造业下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中的水泥制品制造。

（二）历史概况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的生产和应用，至今已有 70 多年历史。我国开发研制生产 PCCP

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研制，但由于恰逢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有利

时机，经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与设备消化，产品已能完全国产化。2019 年，是 PCCP 引进中国

30 周年，30 年来内径 4 米超大口径 PCCP 首次在世界级的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使用及通水运行，

PCCP 行业实现了从追随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三）行业特点

PCCP 下游需求具备管材选用不确定性的特点，确定 PCCP 选材后，行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

中标企业具备不确定性的特点。价格确认方面，竞标者结合自身情况对具体输水项目所需 PCCP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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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价格预算进行投标，招标方组织专家进行评标，中标者在投标文件中载明的预算价格即为合

同单价。

大型项目招标对投标企业历史业绩要求较高，还对财务指标、是否涉及诉讼、质量管理体系

等提出了系列要求。目前大型行业合同都是基础建设项目，履行过程较长，资金长期占用，如果

有多个项目同时招标，对公司资本实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四）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PCCP 广泛应用于国家重大引调水及供水工程及农业输水工程、城市引供水工程、大型排水和

压力排污工程等，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及城市供水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满足了我国基础设

施建设的需要。2023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提出: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畅通国家水网大动脉建设骨干输排水通道、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

等。到 2025 年，建设一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国家骨干网建设加快推进，省市县水网有序实施，

着力补齐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等：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善，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

障体系。

（五）公司所属行业周期性特点

PCCP 行业的发展受到政府政策驱动影响显著，周期性特征较为明显，PCCP 下游需求需要政府

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拉动。由于 PCCP 管道适用于长距离输水，前期固定资产投资较

大，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大企业具备竞争优势，行业集中度较高，同业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市

场格局区域划分情况较为明显，不同区域间受季节性因素制约，年初、年末开工缓慢，呈现出了

季节性特点。

（六）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韩建河山历经二十余年耕耘发展，专注在管道发展方面深耕专业技术注重产品研发，不断谋

求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公司生产出的内径 4 米 PCCP 管道成功应用于南水北调

中线京石段工程，标志着我公司生产的混凝土管材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先进水平。PCCP 作为韩建河

山传统主营业务的核心，被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引黄入晋、吉林中部城市引水、鄂北水资源配

置工程、引绰济辽、引江济淮等国家大型引调水工程。公司在行业内拥有一定知名度且所施项目

均受到业主方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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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334,634,430.57 1,683,168,504.70 -20.71 1,818,762,44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24,071,916.79 231,852,835.73 -3.36 455,149,378.66

营业收入 884,382,272.73 786,686,444.44 12.42 532,782,153.44
利润总额 -2,829,929.13 -190,400,740.31 / -338,627,522.55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876,507,068.94 784,489,650.37 11.73 527,598,29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105,928.32 -231,156,227.75 / -308,488,16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3,435,570.73 -233,102,538.49 / -316,988,59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3,466,391.10 121,111,737.30 -47.60 11,317,48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44 -68.07 / -5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64 -0.6061 / -0.8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64 -0.6059 / -0.808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17,238,079.29 193,049,604.70 237,526,374.37 336,568,21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55,617.40 2,520,530.49 3,385,038.00 -19,867,11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005,774.21 2,015,793.07 1,497,854.16 -90,954,99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983,322.71 39,233,591.36 -23,357,649.31 115,573,771.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0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92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

公司
0 133,697,200 34.17 0 质押 114,872,2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田玉波 0 3,500,000 0.89 35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黄江畔 903,600 2,444,000 0.6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BARCLAYS BANK
PLC

369,862 1,714,599 0.44 0 无 0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473,356 1,524,843 0.39 0 无 0 其他

段寻 164,600 1,502,700 0.3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波 1,388,800 1,388,800 0.3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马超 1,380,100 1,380,100 0.3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隗合双 0 1,345,100 0.34 14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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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
-293,897 1,200,616 0.31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韩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田玉波为韩建集团董事，韩建

河山董事长、总裁。隗合双为韩建河山董事、副总裁。未

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

上述韩建集团持股情况说明：韩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持有公司 133,697,200股，其中已质押

114,872,200股，被司法冻结 18,825,000 股，轮候冻结

6,440,000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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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88,438.23 万元，净利润-1,015.90 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

133,463.44 万元，股东权益 22,407.19 万元。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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